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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549        股票简称：厦门钨业     公告编号：临-2023-014 

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厦门滕王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

其参股公司提供借款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一、提供借款事项概述 

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

及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厦门滕王阁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》，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滕

王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厦门滕王阁”）向其参股公司成都同基置

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基置业”）提供不超过 75,000万元的借款（其中，增

量借款金额为 9,500 万元），借款年利率为 5.7%，期限不超过 18 个月，出借方

式为直接借款或委托贷款；同意 2023 年厦门滕王阁向其参股公司同基置业提供

借款的最高余额为 107,400万元。如厦门滕王阁转让完成同基置业的股权，将不

再向其提供借款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子

公司厦门滕王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-2022-120）和 2023 年 1月 18日披露的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-2023-005）。 

近日，厦门滕王阁和同基置业签署了《借款合同》，合同约定厦门滕王阁向

同基置业提供人民币 1,200 万元的借款，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年化 5.7%，借款

期限为 18 个月，自借款本金实际发放之日起计算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厦门滕

王阁已向同基置业实际提供人民币 4,200 万元的借款。本次发生借款在 2023 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额度以内。公司现已启动挂牌转让厦门滕王阁持有同基

置业 47.5%股权，同基置业对厦门滕王阁所负债务将以“加入债务”的方式由受

让方归还，如后续厦门滕王阁完成其持有同基置业 47.5%股权的挂牌转让，将不

再向其提供借款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月 21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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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厦门滕王阁拟转让其持有成都同基置业有限公司 47.5%股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临-2023-013）。 

二、同基置业的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成都同基置业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1066696644908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强 

注册资本：55,697.747227万 

成立日期：2007 年 12月 17日 

住所：成都市金牛区白马寺街 6号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经营、物业管理（凭资质证经营）；项目投资（不得

从事非法集资、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主要股东：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8%、厦门滕王阁持股 47.5%、厦门

龙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.5%。 

同基置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资产总额 161,898.38 万元、负债总额

94,687.84 万元，净资产 67,210.54 万元，期末资产负债率 58.49%；2021 年实

现营业收入 1,313.76 万元、净利润-3,120.01 万元（经审计）。 

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，公司资产总额 161,688.57万元、负债总额 97,684.05

万元，净资产 64,004.52 万元，期末资产负债率 60.41%；2022 年 1-9 月实现营

业收入 812.55万元、净利润-3,206.02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截至目前，同基置业资信状况良好，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。 

三、借款合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甲方/贷款人：厦门滕王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； 

乙方/借款人：成都同基置业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借款金额：厦门滕王阁同意出借人民币 1,200万元给同基置业。 

（三）借款利息：借款利息按固定利率年化 5.7%计算。 

（四）借款用途：借款应专款专用于“中铁鹭岛艺术城”项目的开发建设，

不得挪作他用，否则厦门滕王阁有权提前收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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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借款期限：借款期限为 18个月，自借款本金实际发放之日起计算。 

（六）还款：在借款期限届满时，同基置业应向厦门滕王阁全额归还合同项

下借款本金和届时尚未支付的利息。同基置业自身获得融资或者有足够资金时，

应该提前还款。如果厦门滕王阁不再是同基置业股东，厦门滕王阁有权要求提前

收回借款本息。如同基置业未能按期归还本合同项下借款本息的，每逾期一日，

同基置业应按逾期归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厦门滕王阁支付违约金。发生此等情形

的，就逾期归还的金额，厦门滕王阁还有权要求同基置业支付复利。 

（七）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：本合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并应据

其解释。各方因本合同而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的

成立、效力、履行、违约、终止、解除、解释等，应当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途径

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可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（八）生效条件：一经签订即告生效。 

四、提供借款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

本次借款旨在履行合作协议义务，维持同基置业项目的日常运转，是基于合

资项目的经营发展需要而做出的审慎决定，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。

同基置业所开发的成都中铁二局金牛片区旧城改造项目（对外销售案名：中铁鹭

岛艺术城项目）位于成都市核心地段。同基置业未就本次提供借款事项提供担保，

亦无第三方就本次提供借款事项提供担保。根据合作协议，厦门滕王阁已向同基

置业派出董事及管理人员参与其日常经营管理，同时厦门滕王阁作为股东有权监

督同基置业借款用途及使用情况，及时了解其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与偿债能力，

关注并督促同基置业按时偿还借款本息，并就可能发生的债务风险提前预警并采

取相应措施，整体风险可控。 

五、累计提供借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借款总余额为 98,350万元，

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 10.98%；其中，除厦门滕王阁对同基

置业提供的借款以外，没有其他对外借款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

的对外借款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2月 25日 


